附件1
服务平台申报单位应当具备的具体条件
	项  目
	试验检测类
	信息服务类

	（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产业技术基础发展政策及相关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独立法人单位。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未发生由行政执法监督机关确认的违法、违规行为。

	
	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

	（二）自觉接受政府有关部门、企业集团的指导和监督。
	积极承担政府部门委托的有关任务。

	
	按时上报服务平台能力建设和服务运营情况。

	
	政府有关部门、企业集团监督检查时，如实汇报有关情况。

	
	上报试验检测、信息服务发展报告。

	（三）具有完善的运行机制。
	具备完善的管理制度。

	
	具有规范的服务流程和服务质量保证措施。

	
	账务状况及运营情况良好。

	
	具有明确的近期及长期发展目标。

	（四）行业内公信度高、服务面广、具有示范带动作用。
	具有不少于5年的相关领域试验验证、计量检测服务的经历。
	具有不少于5年的相关领域行业信息、知识产权服务的经历。

	
	与行业内相关机构（产业联盟、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和企业）具有紧密合作关系。
	与行业内相关机构（产业联盟、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和企业）具有紧密合作关系。


	
	具备对行业或区域相关资源的整合、推广、辐射及带动服务的能力。
	具备对行业或区域相关资源的整合、推广、辐射及带动服务的能力。

	
	通过国家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或国家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认可。
	每年能够为一定数量的企业提供行业信息和知识产权服务。

	
	
	具有公开出版物。

	
	
	具有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良好条件和合作经历。

	（五）拥有高水平的专业人员队伍。
	拥有高水平的技术带头人。
	拥有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

	
	从事相关服务的人数不少于20人。
	从事相关服务的人数不少于20人。

	
	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技术研究、标准和方法研究、关键技术攻关等科研活动的专业人员中，硕士或中级职称及以上人员比例不低于60%。
	专业服务人员队伍硕士或中级职称以上专业人员的比例不低于60%。

	
	专业服务人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的比例不低于80%。
	

	
	拥有一定比例的持有政府颁发计量检定员证的人员和具备上岗资格的试验检测人员。
	具有一定比例的持有从业资格证书的专业人员。

	
	近5年专业人员发表过有影响力的论文、专著。
	近5年专业人员发表过有影响力的论文、专著。

	（六）具备提供试验验证、信息服务所必需的基础设施。
	拥有自有固定的试验验证、计量检测场地和经营服务场所。
	拥有自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

	
	拥有温湿度控制实验室。
	

	
	配备符合试验验证、计量检测所要求的抽样、测量、试验和分析设备（含软件）、计量标准器具。
	具有多源信息采集系统。

	
	
	具有较大规模的专业数据资源。

	
	
	具有数据处理与整合工具。

	
	
	具有数据分析与应用工具。

	（七）具有领先的科研能力和服务能力。
	检测和校准项目已通过实验室资质认定（CMA）或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
	近5年承担过多项具有影响力的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及工作任务。

	
	近5年承担过多项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
	

	
	近5年承担过国家、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
	

	
	
	近5年发布过行业相关研究报告、行业重点领域知识产权研究报告。

	
	近5年承担过国家、部门计量或测试技术规范制修订项目。
	

	
	近5年有已申请和获得授权的国内外专利、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以及软件著作权等。
	

	
	近5年为一定数量的企业提供试验验证等相关服务。
	近5年承担过具有影响力的专利交易、质押等相关知识产权运用案件。

	
	近5年获得过国家、省、部级科技成果奖项。
	近5年获得过国家、省、部级科技成果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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